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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国浩京证字（2022）第 0742号 

 

致：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

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就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按照《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交易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对有关会计报

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

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出具的《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

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核准 

（一）金开新能的批准和授权 

1、董事会的批准和授权 

（1）2022年 2月 15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与公司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

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审阅<关于公

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的

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2年 4月 29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

<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审议<公

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事项（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对于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及相关文件的调整

系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做出，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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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18日，发行人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

理。 

2、2022年 8月 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3、2022年 8月 22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证监许可[2022]1910号”《关

于核准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金开新能非公

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60,906,95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

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中信建投担任金开新能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及牵头主承销商、国开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为金开新能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

构及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东方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渤海证券”）（国开证券、瑞银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东方证券

与渤海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为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

购邀请、申购报价、配售结果、认购合同的签订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 

2022年 9月 6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金开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简称

“《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自《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后至

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8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

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

请文件。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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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 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李伟 

6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魏巍 

8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江苏博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 王梓旭 

12 郭军 

13 上海兴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 深圳前海无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16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申购报价前（2022年 10月 17日至 2022年 10月 19日），金开新

能与主承销商向 123 名特定投资者发送了《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金开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前述

认购对象包括《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已报送的询价对象 105 名

及《发行方案》报送后至申购报价前新增认购意向投资者 18 名，合计 123 名。

《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中已报送的 105 名询价对象具体包括：

2022年 8月 20日收盘后发行人可联系到的前 20 名股东（不包括关联方）、20

家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公司及 50 家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开新能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金开新能

股东大会及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中的条件。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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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

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见证及核查，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购时间内，即

2022年 10月 20日 8:30 至 11:30 期间，主承销商与金开新能共收到 19 名投资者

提交的《申购报价单》，金开新能与主承销商对全部有效的《申购报价单》进

行了簿记建档，经本所律师查验并经金开新能与中信建投的共同确认，前述

《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 

申购报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00 60,000.00 
2 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78 10,000.00 

3 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星富

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3 30,060.00 
5.85 30,060.00 
5.52 30,060.00 

4 李伟 6.51 10,000.00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2L-CT001沪 6.00 10,000.00 

6 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共裕盛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3 31,260.00 
5.90 31,260.00 
5.40 31,260.00 

7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8 10,000.00 
5.50 12,000.00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 

6.50 30,000.00 
6.20 30,000.00 
5.33 30,000.00 

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6 10,000.00 

10 魏巍 
5.41 12,000.00 
5.38 14,000.00 
5.35 15,000.00 

11 杨琪 5.72 10,000.00 

1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3 10,000.00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 17,720.00 
5.67 34,170.00 
5.50 48,010.00 

14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73 10,000.00 

15 江苏博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 15,000.00 
5.5 15,000.00 
5.6 15,000.00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 10,000.00 
17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卓越枫 6.43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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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叶 32号资产管理产品 6.10 40,000.00 

5.85 40,000.00 

18 深圳市融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投

通达富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1 27,290.00 
6.00 31,980.00 
5.60 32,180.00 

1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4 13,870.00 
5.56 21,230.00 
5.49 27,33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认购的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

《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的缴纳情

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投资者申

购报价情况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 

经本所律师见证，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的要求，金开新能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5.85 元/股，发行数量为 460,906,950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2,696,305,657.50 元。 

最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数量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0,000 585,000,000.00 6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卓越枫叶 32号资产管理产
品 

68,376,068 399,999,997.80 6 

3 
深圳市融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融投通达富 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4,666,666 319,799,996.10 6 

4 
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裕盛世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435,897 312,599,997.45 6 

5 
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景星富胜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1,384,615 300,599,997.75 6 

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 51,282,051 299,999,998.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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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 

（月） 

7 李伟 17,094,017 99,999,999.45 6 

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2L-CT001沪 17,094,017 99,999,999.45 6 

9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094,017 99,999,999.45 6 

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094,017 99,999,999.45 6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85,585 78,305,672.25 6 

合计 460,906,950 2,696,305,657.50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底价，发行股数和募集资

金金额不超过金开新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批准的上限，且符合《关于核准金开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10 号”）

的核准内容。金开新能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符合《认购

邀请书》确定的认购原则与程序，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 

2022年 10月 20日，金开新能和中信建投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

发出《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以下简称“《缴

款通知》”）及《金开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通知全体发行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认

购款项汇至中信建投指定账户。目前，金开新能已与全部发行对象签署了《股

份认购协议》。 

2022年 10月 28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毕

马威华振验字第 2201577号”《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申购资金验证报告》，验证截至 2022年 10月 25日，中信建投

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申购人缴纳的申购金开新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的认购款为 2,696,305,657.50 元。 

2022年 10月 28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毕

马威华振验字第 2201575号”《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2年 10月 26日止，金开新能已发行股票 460,906,95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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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5.85 元/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

2,696,305,657.5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3,898,422.19 元（不含增值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72,407,235.3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60,906,95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211,500,285.31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股款

缴纳、验资过程及募集资金总额等事项符合金开新能内部决议、中国证监会核

准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金开新能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

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发行对象适当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等文件，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为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意资产-卓越枫叶 32 号资产管理产品、

深圳市融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投通达富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海南共裕私

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裕盛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景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景星富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李伟、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华

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11 名

投资者。根据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并经核查，上述 11 名投资者具有认购本

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 

（二）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承诺函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

非公开发行获配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景星富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根据《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景星富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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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管理的共裕盛世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根据《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共裕盛世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

登记备案手续。 

3、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宝证券价值成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宝证券价值成长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 个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根据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上述 2 个资产管理

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金启飞 1 号定增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资产管理计划

备案证明》，该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5、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

认购。其中，华夏基金-中泰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华夏基金-恒赢聚利 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华夏磐润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募基金产品，无需进行私

募基金相关备案。 

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

认购。经核查，其参与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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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公募基金产品无

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7、深圳市融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融投通达富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经核查，融投通达富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李伟、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认购；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认购，中

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中意资产－卓越枫叶 32号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前述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范围，

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涉

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

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供的承诺及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也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

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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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相关决议，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

权，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

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股款缴付、验资

过程及募集资金总额等事项符合金开新能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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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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